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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請即籌建快速道路連結國道 10 號，期藉交通網之完備，

有效增進地區生活圈機能，減緩人口外流，厚植地方產業，

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高雄市內門、那瑪夏、甲仙、杉林、美濃、桃源、六龜、茂林區及屏東縣高樹、三地門鄉

等鄉區，農作豐富，山林優美，然因久來交通未盡便利，造致地方農林產外送不易，人口

外流嚴重，地方經濟不興，城鄉發展愈見落寞。尤其延山地區，因無便捷交通，生活機能

更見式微，醫療網絡貧乏，相較高雄市旗山區因國道 10 號通車所帶來之地方經濟成長與發

展，實判若天壤。 

二、國道 10 號由旗尾延長至六龜區，高雄市即有連結各區鄉的快速道路，相對帶動農產品銷售

，提升地方經濟，也可經高速公路之連結，吸引中、北部民眾南下深入地區，品嚐鮮果美

食，探訪鄉情文化，藉觀光發展交通便捷，縮短城鄉差異，鼓勵年輕人留鄉經營，提振地

方繁榮。 

三、全球暖化氣候異常，台灣近年亦未能獨安於外，南部偏鄉及山區近來遭毫與殃災時有所聞

，偏遠區鄉本即交通較為不便，醫療設施亦顯不足，故不論從救災、防災，物資運送及人

員應援，交通服務能量為重要考量，而交通網之安全及便捷更是發揮道路功能之重要關鍵

。國道 10 號在天災頻仍之時，曾為高雄甲仙鄉（小林村）、那瑪夏鄉、六龜鄉（新開部落

）等莫納克風災（88 水災）受災區域的重要聯外道路，其時若有更便捷之快速道路，可能

對當時緊急應援之功效有更大助益，人民生命財產損失也自然相對減輕。 

四、上端區鄉固然均有省道可銜接國道 10 號，台灣各地區銜街國道處也並非都是快速道路，但

是對偏鄉及山區來說必要的快速道路卻是極其重要，因其負擔災區重建與未來復甦的聯外

重責大任，尤其於豪雨時更是山區偏鄉爭取時效的主要聯外道路，若因原聯外道路等級不

足不夠便捷，而肇致增大危及災區民眾生命財產情事，相信屆時再多剴切檢討都屬不及。

爰此；不論站在民眾生命財產安全、復甦災區產業及發展偏鄉觀光的立場上，該等地區籌

建快速道路連結國道 10 號實屬必要。 

（五十六）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整體經濟持續低迷，失業率不斷攀升

，但物價依然飆高，籲請政府正視。行政院宣佈進口關稅調

降，是希望國內相關物價能跟著調降，減輕民眾的負荷。按

理，商品價格應該做合理的反映，跟著合理降價，但有業者

就是不按牌理出牌，反是調漲進口商品價格，諸如奶粉、輪

胎等，有關卻說無法約束？另如送修車輛，業者以檢驗為由

先大卸八塊，再告知車主該修裝備一堆，不欲修理則要求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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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拆卸（回）裝費，再如郵局以無 5 角硬幣不還回民眾溢額

支付？店家以無 5 角之由超收付費！業主假油電雙漲之名哄

抬物價，漲幅遠逾油電漲幅。雖不同店名、不同地區，但相

同食物、成品或小吃都漲，有關卻告訴民眾「無聯合漲價或

攏斷」行為，無法可管，信用卡藉分期刷卡之好意，實則多

次扒皮消費者賺取手續費，難道都無法可管？道高一尺魔高

一丈，政府的功能就在保護大多數守法民眾的權益，法令是

呆板的要靈活運用始見效能，公權力是上方寶劍不是小小水

果刀，當政府政策或規定，雷大雨點小的結果，不但只會讓

有期待的民眾失望，更將讓民心加速的背離和不信任！特向

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抑制物價是行動不是口號；公權力貴在落實不只執行。在本院委員不斷質詢及社會輿論強

大壓力下，終於看到政府在讓人民「有感」的作為上有了行動。行政院宣佈進口關稅調降

，是希望國內相關物價能跟著調降，減輕民眾的負荷。按理，商品價格應該做合理的反映

，跟著合理降價，但事實卻非如此，有業者就是不按牌理出牌，反是調漲進口商品價格，

譬如；近來備受議論的進口奶粉售價不降反升，進口汽車輪胎也有類似情形，政府卻拿渠

等毫無辦法，消費者投訴，有的單位甚至愛理不理。 

二、許多愛車族都有這種吃悶虧的經驗，車子保養或送修，車廠將車子拆卸零件後，突然告知

有重要關鍵零件即將故障，建議提早換修，動輒要花好幾千元，問題是你即使不修，卻還

是要付一筆所謂的「拆（回）裝」費用，殊不論金額多寡？但諸如此種啞巴吃黃蓮有苦說

不出的付費，有沒有違反公平交易？再如；例如一顆水餃 4.5 元，你買 5 顆，照理應付 22.5

元，但有的店店家告知不收 5 角硬幣，所以售價「自動四捨五入進位」賣 23 元，連郵局都

可公然不退多付的 5 角，民眾索取才說是否可以 5 角面額郵票替代？這些行為難道都不算

違反公平交易！5 角或許不痛不癢，台灣民眾普遍善良也不會計較，但一個人 5 角，一百個

人、一千個人、一萬個人呢，不是說「人民的不便小事，就是政府應注意的大事？」 

三、業者拿油電雙漲理由當作「神主牌」，一波接著一波漲價，吃定消費者！尤其是民生用品

，消費者不能不買，更可惡的是，其漲幅的比例根本遠大於所謂油電雙漲的尺度，油價現

在隨浮動機制有漲有跌，但業者漲價後會再降價嗎？公平會難道束手無策？公平會總以「

無聯合漲價或攏斷」行為，但事實上每家麵包店的麵包都漲了，只是不是每種麵包都漲的

分別，各不同地點的蚵仔麵線都在漲價，但也是不符聯合性質，如此任業者在售價上下其

手的漲價，人民要公平會做啥？給上方寶劍拿來切水果！ 

四、信用卡刷卡支付利息、手續費，消費者有時並不太在意，因為數額不大。但是全國數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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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消費者被這麼扣來扣去，發卡銀行進帳卻達數億！尤其有的發卡銀行標榜刷卡金額

超過一定額度時，可以分成三期、六期或十二期分期繳納，美其名是幫消費者減輕繳款負

擔，但事實不然，它不但每一期會收一筆手續費，還有銀行自己訂定的利息支付遊戲規則

，大多是收取數百元，等你整個繳完手續費、分期利息，這些錢差不多又可以多買一些民

生必需用品，本席認為；民眾刷卡消費不管有沒有採分期繳款，利息和手續費用應該只能

算一次，這種分段分期收費，暗槓消費者的手法，公平會應該主動介入瞭解，糾正或予適

罰！ 

（五十七）本院黃委員昭順，鑑於「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於 98
年 7 月 8 日通過後，歷經多次修正，最新之修正草案已於 101
年 4 月 9 日通過；其多次修正目的不外乎簡化行政流程、鬆

綁自貿區之相關條例，以圖引進外來資金、增加在地投資，

藉此促進產業升級、擴大就業，然自九十八年設立至今仍無

具體成績，廠商外移情況依舊嚴重、返鄉數量仍少，顯示出

自貿區條例設置存在「空有條例」之問題，故本席要求行政

院就《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相映之配套

措施及未來規劃之營運狀況進行說明，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 
 

說明： 

一、依據「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第四條之規定，條例之主管機關為交通部，然因自由

貿易港區規劃與執行層面事涉交通部、經濟部和內政部等數個部會，故本席建議應由行政

院統籌成立一跨部會專責機構，進行自由貿易港區土地規劃、研議法規鬆綁，以簡化招商

、投資時之行政流程，以利自由貿易港區之推動。 

二、自由貿易港區設置之後，可預見自由貿易港區之周邊土地將會被有心人士炒作、翻漲，為

避免我國之科學園區周邊房價問題重演、符合社會公平之正義之原則，故本席建請行政院

責成內政部對於未來自由貿易港區之周邊土地翻漲之利益應秉持「獲利歸公」之原則，研

擬法規進行相關稅賦徵收，避免房價漲價之利益被少數投機人士所壟斷。 

三、為減輕我國廠商之負擔，提升我國勞工薪資水準，本席建請行政院責成經濟部和勞委會進

行跨部會協調，在符合國際人權和社會觀感之前提下，研議於自由貿易港區內進行本勞和

外勞基本薪資脫鉤，減輕進駐廠商之人事成本負擔。 

四、依據現行自由貿易港區之規劃及行政院跨部會協商會議之結論，將進行自由貿易港區設置

管理條例之修改，爭取高雄港未來成為倫敦金屬交易所遞交港口（London Metal Exchange, 

LME）之一，此舉將有助於高雄港成為東亞地區物流配銷、倉儲轉口之重要港口，同時也


